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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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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关于申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2024年第一批 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电机咨〔2024〕32 号）的计划和要求编制。由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中国水处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趋势预测报告（2022-2029年）》数据显示，2021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758.5亿吨，其中火电行业的工业废水量占工业废水总量的约10%，即约75.9亿吨/年。目前，循环冷却系统用量和排水量较大，约占到火电行业工业废水量的80%以上，由此测算全国火电行业循环冷却系统排水量约为60.7亿吨/年，数量十分巨大。因此，根据水质情况对循环冷却系统排水进行处理和回用是降低循环冷却水排放量的重要途径，具有重大的节水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目前，循环冷却水的处理回用在许多电厂已经逐步开展，根据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的水质情况可以回用于湿法脱硫系统、湿除渣系统、燃料系统、绿化及道路喷洒等。由于循环冷却系统排水量较大，通过上述回用途径通常仅能回用30-50%的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剩余的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

关于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节水工作，目前仅有《火力发电厂循环水节水技术规范》（DL/T 2076）、《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GB/T 31329）等标准，上述标准的主要内容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节水运行技术、系统设计、运行指标控制和系统运行管理等，关于循环冷却水的回用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无法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循环冷却水的回用进行技术指导和支持，不利于循环冷却水回用和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开展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的回用技术要求和标准的立项具有迫切的现实指导意义。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火电厂对所产生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应优先选择综合利用，剩余部分进行达标排放。

2.2 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包括企业自用和外供，应优先选择企业自用，技术经济合理条件下可外供。
2.3 综合考虑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水质、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遵循能用尽用原则，可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系统、除灰渣系统、输煤系统、暖通及空调系统、工业水系统、锅炉补给水系统等。

2.4 应根据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水质、水量、排放标准和利用途径，进行清污分流、分级处理与分质利用。

2.5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水质应符合GB 8978、GB/T 31962、各相关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所在地区的有关污水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

2.6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技术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
2.7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包括直接利用、预处理后利用或/和深度处理后利用。

2.8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率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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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U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率，%；

V1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实际综合利用量，m3/h；

V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实际产生量，m3/h。

2.9 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率不应小于60%、不宜小于80%。
3 主要工作过程

2024 年 1 月，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编制计划，项目启动，召开标准启动会议。

2024 年 3 月，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化学专业委员会提出编制《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技术导则》的申请，并获批。

2024 年 5 月，由标准起草单位组成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了编制组成员分工和标准编制进度。

2024 年 6 月-2025 年 3 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内部讨论稿，并进行内部讨论，对标准文件进行修改。

2025 年 4 月-2025 年 6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向各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并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

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综合利用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处理技术要求、利用技术要求、监测要求、管理要求。
其主要内容如下:

在第 1 章范围中，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在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入了本标准所涉及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在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中，定义了标准中涉及的主要专业术语或名词。

在第 4 章总则中，规定了标准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

在第 5 章处理技术要求中，规定了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处理工程的设计规模、处理工艺选择原则、规定了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处理工程的进水水质要求、规定了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处理工程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浓盐水处置原则及方法。
在第 6 章综合利用技术要求中，规定了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回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系统、湿除渣系统、输煤系统、暖通及空调系统、工业水系统、锅炉补给水系统的水质要求，以及当回用水质不满足要求时选用处理工艺原则。
在第 7 章监测要求中，规定了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处理工艺监测表计种类，监测位置和监测项目设置要求。
在第 8 章管理要求中，对回用水管道涂色及标注做了规定。
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目前，关于火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节水工作，仅有《火力发电厂循环水节水技术规范》（DL/T 2076）、《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GB/T 31329）等标准，上述标准的主要内容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节水运行技术、系统设计、运行指标控制和系统运行管理等，关于循环冷却水的回用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无法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循环冷却水的回用进行技术指导和支持，不利于循环冷却水回用和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

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本标准将在发布后召开标准宣贯会，对各电网公司、发电厂、发电公司/集团、试验院、设计院、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等能充分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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